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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份特殊 入境繁難 港漁業人手不足 紛聘用大陸漁民
新報人 (1982年10月08日)，13(02)，第1頁。
永久網址 - https://sys01.lib.hkbu.edu.hk/bujspa/purl.php?&did=bujspa0003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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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由於香港從事漁業的人士不斷下降，港人開始聘請大陸漁民，以補充人手不足。據人民入境事務處統計，本年度首七個月內，每月到港大陸漁民人數，最高達一三四人，最少也有十人。
漁民代表郭泰滿透露，此等大陸漁民主要透過香港仔一問代理公司介紹代洽，每位手續費三百元。而聘請亦經過大陸有關的省委、市委、大隊及公安局的批准，由大陸上船。
目前共約有二百名大陸漁民受聘，他們原居地爲廣東省的中山、海豐及陽江縣一帶，在大陸從事漁業工作，他們願意被聘請至香港漁船工作，主要爲待遇較優。
大陸漁民在香港漁船工作的收入，作業期爲八百元，非作業期則爲四百元，另有一千六百元滙寄給他們在大陸的家屬。
郭氏表示，大陸漁民的工作能力與香港漁民差不多，只是他們在入境時手續比較繁複。一般香港漁船返港，可直接駛回香港仔或其他避風塘，但聘有大陸漁民的香港漁船，則須要先經昂船洲對開海面的西區檢疫站，由人民入境事務處替船上大陸漁民辦理入境手續，始能駛入避風塘，這對漁船極爲費時及不便。
此外，漁船駛入避風塘後，大陸漁民仍不得自由「上街」，必須由僱主帶領及攜有身份証明文件，始可「上街」。由於他們身份特殊，人民入境事務處公共關係科發言人表示，大陸漁民在一般情況下都不獲准登岸，在緊急情況下如入醫院等，僱主都必先通知人民入境事務處的港口管制站，獲批准後始得由僱主陪同上岸。
郭氏建議人民入境事務處能在香港仔增設辦事處以方便大陸漁民辦理入境手續，同時希望有關當局予以他們更多「上街」自由。
除固定工資外，此等大陸漁民工作滿一年可獲有薪假期十二天，但得由僱主決定放假時間，因其不獲香港勞工法例保障。
勞工處發言人解釋，由於此類大陸漁民工作地點在公海，他們亦非註册海外僱員，所以香港根本無任何勞工法例限制或保障他們的工作，而他們人數尙少；故有關方面仍未有打算進一步草擬任何新法例以應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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